
 

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學生行為改變簽報流程圖.112.09 

學生違反校規 

教師填寫行為改變簽報單 

第一聯學務處存查聯 

第二聯學生銷過聯 

第三聯導師存查聯 

第四聯生教組備查聯 

★填寫學生所違反之校規及懲處(例：警告 1支) 

★註明學生需愛校或愛班之時數(例：1.5小時) 

★請學生及家長簽名 

第一聯交給學務處幹事 

學生需於二週內完成愛班或愛校，並

將第二聯交給學務處幹事辦理銷單

(若遇段考可延長一週) 

學生拿第二聯進行愛班或愛校服務

(愛校需先至衛生組登記預約) 

完成者 

銷單 

給學生機會採行為改變模式 

未完成者 

依校規處理 


